陇川县农业局放开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收费
定价管理权限座谈会会议纪要
根据《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放开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收费定价管理权限的通知》（德发改收费[2016]286号）、《德宏州农业局会议纪要》（2016年第一期）文件精神，陇川县农业局以座谈会的方式，召集了全县各乡镇农业部门、陇川县农场生产科、县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中心、县农机安全监理站相关人员，于2016年7月12日下午召开了“陇川县放开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收费定价管理权限座谈会”。会议就大中型拖拉机（G照）、小型拖拉机（K、H照）、稻麦联合收割机（S照）操作手的培训收费标准及相关事项进行了座谈，具体情况如下：

一、培训成本核算

基于全州物价及拖拉机驾驶员、稻麦联合收割机（S照）驾驶员、操作手培训教学内容基本相同，所以，陇川县拖拉机驾驶员、稻麦联合收割机（S照）操作手培训成本也与全州其他地区基本相当。所以，我县拖拉机驾驶员、稻麦联合收割机（S照）操作手培训成本，参照德宏州农业局放开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收费定价管理权限座谈会核算的培训成本，不再单独进行核算。

二、培训收费标准

根据《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放开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收费定价管理权限的通知》（德发改收费[2016]286号）文件精神，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相关条款规定，并根据不同车型的驾驶培训核算成本 ，结合《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培训教学大纲》规定学时内容及陇川县经济发展水平，本着惠农互农的原则及学员承受能力及市场需求状况，县农业机械培训机构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守信的原则，经会议商谈并达成一致，陇川县拖拉机驾驶员、联合收割机操作手培训收费标准，执行德宏州农业局放开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收费定价管理权限座谈会形成的定价方案执行，具体如下：

（一）G型拖拉机驾驶培训费1200元；

（二）H、K型拖拉机驾驶员培训费600元；

（三）稻麦联合收割机操作手培训费800元。

三、其它事项

座谈会还就其它事项进行了座谈，情况如下：

（一）县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中心、县农机安全监理站、各乡镇农业技术综合服务中心、农场生产科要共同搞好宣传，把此次会议的内容向广大农户、农机手、农机专业合作社等进行宣传。

（二）县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中心要根据相关文件的要求，做好农业机械驾驶员、操作手培训收费标准的公示，公示时间为10天。并在县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中心进行长期公示。

（三）为了保证农业机械生产安全及保护广大农民群众生命及财产安全，会议一致商定2016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受益户，在购置需要牌证管理的农业机械时，没有驾驶证的必须进行驾驶员及操作手培训，否则不给予办理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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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川县农业局

                              2016年7月12日
PAGE  
1

